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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因應產業需求，提昇本校研究風氣，促進跨領域研究並發展本校特色，

特訂定台南應用科技大學產學型研發中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產學型研發中心」，係指透過各項計畫案與政府或民間企業合

作之中心。 

三、設立產學型研發中心，應先擬訂設置要點、規劃書，經研發會議、校務會

議及董事會議通過後籌設。 

四、產學型研發中心置主任一人，聘請本校教師兼任之，惟不得支領主管加給

及減授鐘點。研究人員中本校教師以不超過八人為原則。產學型研發中心

依工作性質及需求，可約僱工作人員，並參照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研究

助理僱用方式陳校長核定後並訂定約僱契約，人員所需各項經費應由合作

案內編列支出。 

五、產學型研發中心所需之經費，應自行籌措，並以自給自足為原則，各項經

費之收支管理，應循校內會計程序辦理。 

六、產學型研發中心之計畫案經費及管理費編列，應依本校「產學合作管理辦

法」規定辦理，然為鼓勵各研發中心提升績效，管理費及結餘款之辦理方

式得依下列二項規定辦理： 

（一）各項計畫案均應編列該計畫案總額之 5％作為管理費，每學年度內中

心所執行之計畫案金額達 100萬元後，管理費酌降為 3％。 

（二）計畫案結案後經費如有結餘，其結餘款之 20％歸屬學校統籌運用，80

％由主持人統籌分配應用，以工作獎金及津貼之方式支付，支領人員

應為該合作案之相關人員。 

七、產學型研發中心購置之圖儀等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均列入本校財

產統一運用管理。 



八、產學型研發中心之各項研發成果應以專利申請、技術轉移、授權生產為主， 

並依本校「專利及技術轉移管理要點」辦理。如有委託生產、販賣等行為，

由本校另訂辦法管理之。 

九、產學型研發中心各級人員不得私自利用中心設備，進行接案、生產或各項

營利行為，違者依本校人事法規議處。 

十、產學型研發中心每半年應向研究發展會議提出工作報告，工作報告之內容

包括計畫案執行、產業輔導及交流推廣等辦理情形。 

十一、產學型研發中心承接計畫案之成效，如有連續兩學年度之各年度累計金

額達 200 萬以上，得提出空間及辦公室設備之申請，相關申請經簽會研

發處、會計室、總務處陳請校長核可後實施；未達 50萬元以上且連續兩

學年度之累計件數未達 10件以上者，則應予以裁撤。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產學合作管理辦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研發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